
 

 

剥夺其他中国人的权利，中共对法轮

功学员的迫害也在延伸到其他中国人

身上。法轮功学员抵制中共作恶，就

是在维护人间正义，维护社会正气。

他们是在为所有的人付出。 

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要求

自己，在利益面前宁肯自己吃亏也不

损害他人。他们中当官的廉洁奉公，

经商的以诚信为本，行医的不收红

包……即使在中共凶残的迫害下，仍

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守自己的道德。

这些人在截窒着中共所导致的社会道

德的下滑，在引领着道德的回升。这

群人的存在，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

受益。（文／飞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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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

织”的发言人达蒙•诺托医生在作

证时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的规模急剧

增加，一些国外的病人甚至竟然可

以在中国成功预约到手术时间。诺

托说，虽然中共政权承认器官移植

的主要来源是死刑犯，但这样大规

模的器官移植仍然令人起疑。  

诺托说：“这说明仅仅是死刑

犯并不能提供所有中国手术所需的

器官，特别是专门旅行到中国接受

器官移植例子，所以，他们到底如

何能建立这种短期内便能‘按需所

取’的系统，唯一一种解释是他们

有足够的、另外的活体器官捐献

者。”  

【明慧网】1999 年 7 月 20 日，

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了对广大善良

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在这场充斥

着谎言和暴力的迫害中，法轮功修炼

者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反迫害也走

过了十三年的岁月。 

法轮功修炼者反迫害，不是为了

个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夺取政权。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在实践真、善、

忍的信仰，是为了所有的人，尤其是

可贵的中国人。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在维护着

他们的信仰和言论的权利，这些权利

也同样是所有中国人的权利。中共剥

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权利，也同样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二零一二年九

月十二日举行听证，调查中国是否

存在强制摘取宗教和政治异议人士

器官的现象。  

美国之音报道，众议院外交事

务委员会的两个小组委员会联合组

织了这次听证。听证由共和党众议

员罗拉巴克和史密 

斯共同主持。出席 

作证者包括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医学 

院教授丹诺维奇、 

以及“反对强制摘 

取器官医生组织” 

的发言人达蒙•诺 

托医生等四人。  

“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

伊森•古特曼作证时表示，由于器官

移植需求巨大、利润巨大，除了死

刑犯外，法轮功学员、甚至地下教

会、维吾尔穆斯林和藏人佛教异议

人士都成为摘取器官的来源。  

古特曼说：“为什么一些法轮

功学员在经过详尽的验血后会被特

殊的汽车运走，为什么逐渐的有家

庭教会的基督徒、西藏异议人士也

都要求接受同样的验血程序。我无

法提供那些人群的死亡人数，但我

估计在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八年期

间，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因被

摘取器官而死亡。”  

全 球 退 党

服务中心的李

祥春是法轮功

修炼者，他二零

零三年回国时

曾 被 判 刑 三

年，在坐牢期间

也曾被强制验

血。他作证时 

说，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

对他案件的关注，他也有可能被活

摘器官而死。  

中共卫生部二零零七年六月曾

出台法令，限制外国公民来华做人

体器官移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医学院教授丹诺维奇在作证时呼吁

美国政府和组织也尽快采取行动，

协助减小世界范围内强制器官摘除

的可能。  

丹诺维奇说：“美国政府应该

要求所有在他国非法或合法接受过

器官移植手术的美国居民返回时必

须申报。如果器官来源于被执行死

刑的犯人或商业器官捐助，美国公

司应该禁止将其用于临床研究活动

或医疗器械销售活动。”  

报道指出，中国目前并没有官

方公共器官捐助项目，也没有全国

性的器官分配管理系统。◇ 

美国之音：美国国会听证调查中共强摘器官现象

十三年反迫害是为了所有可贵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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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掀起了精神觉醒的退出中共大潮，截止2012 年 9月 14 日已有超过 1 亿 2378 万中国民众 
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本不需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我

也不知道怎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

序！” 

为此，王全章律师庭审后第二天

发表了《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

法院刑庭法官王传发的投诉控告

书》。 

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黑龙江东

宁县法院在家属及五位辩护律师都

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在看守所内对

八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决：苗福

被诬判七年，曹文波、王喜和、肖华

各三年，吕玉兰、梁君志各两年，许

以力、张桂芹各一年半。苗福要求上

诉。 

二零一二年八月中旬，几名被绑

架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去看守所询问

家属有无上诉。看守所所长李茂祥说

只有肖华上诉了。苗福的家属觉得很

奇怪，因为苗福的律师已经到看守所

见过苗福，而且苗福也在上诉书上签

了字。可看守所不承认苗福已上诉。

后来才得知，苗福的上诉书竟被东宁

北京律师王全章，今年六月在为

黑龙江东宁县法轮功学员苗福做无

罪辩护时，鉴于苗福遭到警察酷刑逼

供，要求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

序”。不料引发东宁县法院法官王传

发咆哮法庭的丑态。八月三十一日，

王全章律师到看守所为苗福处理上

诉事宜，遭遇王传发，这次王传发竟

冲上来扇律师耳光。 

据王全章律师描

述，王传发不但大言不

惭地称自己是“土匪”、

“就是不知道怎么启

动非法证据排除程

序”，而且还辱骂律师 

是“狗”，叫嚣“就是让你见不到苗

福”，甚至无所顾忌承认：“苗福的

上诉状让我给撕了！” 

据悉，中共迫害法轮功这十多年

来，在东宁县这个偏远的小县城，听

命于当地“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

功的机构）的所谓法官王传发，对法

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一直是为所欲

为、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这次对北京

律师的嚣张辱骂、殴打，将其丑恶暴

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事件经过 

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法轮功学

员许以力、曹文波、吕玉兰、张桂芹、

肖华、王喜和、梁军志，被东宁县国

保大队绑架。二月二日上午，家属再

去公安局要人时，国保警察赵占东恼

羞成怒，竟绑架了陪同家属要人的法

轮功学员苗福。 

东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林晓伟

等人对苗福进行酷刑逼供，导致苗福

脑子被打坏，失去很多记忆，行走站

立困难，身上伤痕累累。 

六月二十七日，东宁县法院对八

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五位北京律

师出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北

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章是

苗福的辩护律师。王全章律师鉴于苗

福遭警察刑讯逼供，要求法庭启动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整个过程中，法官王传发不但多

次打断辩护人发言，甚至无所顾忌地

咆哮庭上，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根

法院刑事庭庭长王传发给撕了。 

八月三十一日，王传发在看守所

见到王全章律师，对他进行辱骂、扇

耳光，不许律师见苗福，并亲口承认：

“苗福的上诉状让我给撕了。” 

苗福遭酷刑情况 

从多方面了解到，苗福被关在看

守所后，被打得昏死过去，最后恶警

怕他死了承担责任，才给他换了房间。

当时苗福的头发、胡子非常长，整个

人瘦得不象样子，就这样恶警还把他

绑在床上。犯人都说，人都这样了，

就别绑了，可是看守所仍然不放过他，

把他成大字形，定位在床上一个月。

为所欲为的中共法官：撕上诉状 扇律师耳光 

法官王传发 

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

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示，

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

中共的意志乱判的；越来越多的律

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是维护正

义的历史潮流。律师们认为：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指控罪，

不能成立。孰正、孰邪，不是由一

个政权认定的。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

由范畴，思想不构成犯罪。宪法规

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

员的指控是违反宪法的。把法轮功

歪曲为×教去打击，是荒唐可笑的。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

信仰的自由。他们散发资料不构成

犯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

害其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

没有破坏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实

施。 

◆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

判”过程，都是幕后的“六一零”

在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

零”办公室，既不是立法、司法机

关，也不是行政机关，是个凌驾于

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

的巨额财富，使众多家庭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人人自危，很多人不敢面

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

暴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这个问题

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得

到解决。◇ 

 
 

■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大陆
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平、郭国
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吉田、
谢燕益、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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